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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13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通訊會議) 

 

時間：114 年 1 月 20 日(一)~114 年 2 月 4 日(二) 

主席：沈聖智教務長                       

委員：通識教育中心許瑞麟主任、學者專家及產業界人士：師資培育中心彭淑玲主

任、信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蔡甲欣總經理、各院代表：文學院中文系蔡玫姿教

授、理學院李欣縈副院長、工學院郭振銘副院長、電機資訊學院楊宏澤副院長、

 
 

 

                     

       

 

   

  一、依教育部 113.3.27 來函(如附件一，p.3)辦理，來函摘要如下： 

   (一)服務學習倘屬課程性質，應依課程相關規範辦理（如：學分規劃合理性、

教師授課時數、鐘點費等），爰勞作教育及服務學習課程應依據大學法施

行細則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原則以授課滿 18 小時為 1 學分，並須由教師

實際在場授課，授課時間應與其他課程相同。 

   (二)勞作教育及服務學習倘為非課程而係學校之活動，則不應強制學生參加或

設定為畢業門檻。 

二、依前開來函檢視，本校經 113 年 12 月 19 日「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會議」、

及 114 年 1 月 15 日「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刪除本校服務學習必修 0 學分畢

業門檻規定，並為賡續推動本校培育學生人文關懷、公民服務精神與提升專

業領域之社會責任意識，修正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為服務學習課程開

課準則(如附件二，p.5)，提供開設服務學習課程之相關原則規定，新制適用

規劃與設計學院都計系黃偉茹教授、管理學院胡大瀛副院長、醫學院甘宗旦教

學副院長、社會科學院王效文副院長兼法律系主任、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生科

系李亞夫教授、學生代表：資訊所鄭宇辰同學、電機系葉人豪同學。

審議事項：

案  由：審議本校課程規劃共同原則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條文修訂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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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14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士班大一新生。 

三、為利各教學單位於 113 學年第 2 學期調整 114 學年起之服務學習課程開課規

劃，擬以通訊會議審查，修訂本校「課程規劃共同原則」中，服務學習校定

必修 0 學分之規定。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原法規請見附件三，p.6。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二、本校課程規劃共同原則：  

… 

(二)學士班課程規劃：  

1.校定必修：通識課程28

學分、體育(一)(二)(三) 

(四)各0學分。 

二、本校課程規劃共同原則：  

… 

(二)學士班課程規劃：  

1.校定必修：通識課程28

學分、體育(一)(二)(三) 

(四)各0學分、服務學習

(一)(二)(三)各0學分。 

一、因應教育部 113 年 3 月

27 日函文、本校 113 年

12 月 19 日「服務學習

課程推動小組會議」及

114 年 1 月 15 日「教務

會議」決議，通過刪除本

校服務學習必修 0 學分

畢業門檻規定，並修正

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實施

辦法為服務學習課程開

設準則。 

二、原第二條第二項第 1 款

刪除「服務學習(一) (二) 

(三)各 0 學分」規定。 

                                          

擬  辦：審議通過後，擬發函各教學單位並公告課務組網站。 

決  議：委員共 15 位，收票 11 張，10 票同意、1 票不同意(投票結果彙整如附件四，

p.7)，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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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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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成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開設準則 

90.11.20勞動服務教育推動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 

91.03.08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91.03.20九十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97.12.31九十七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98.04.21 九十七學年度第二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8.06.23 九十七學年度第三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9.11.17 九十九學年度第一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05.24九十九學年度第二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11.22一百學年度第一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05.28一百零三學年度第二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12.08一百零四學年度第一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12.15 一百零五學年度第二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01.18 一百零六學年度第一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05.29 一百零七學年度第二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14.01.15一百一十三學年度第二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下稱本校)為培育學生人文關懷、公民服務精神與提升其專業領域之社會責

任意識，並提供學生從服務中進行經驗學習，以提升學習效果，特訂定本準則。 

第二條 本準則所稱服務學習課程，係指課程經結構化設計，融合服務與學習，透過場域服務實作，

達成學生學習與服務並重之目標。 

       前項服務學習課程規劃及實施應包含學習與準備、服務、反思、成果分享(慶賀)等歷程。 

第三條 服務學習課程類別如下： 

一、A 類：基礎服務學習課程，課程以建立服務理念為主，並含實務、實作課程設計。 

二、B 類：專業服務學習課程，以專業或通識課程融入服務學習實務、實作。 

第四條 本校應成立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以負責相關工作之策劃、推動及課程審查等事宜，其

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五條 服務學習課程開設規定如下： 

一、上課時數以授滿 18 小時為 1 學分，且開設之學分數至少為 1 學分，內含實際服務時數至

少 8 小時(1 學分以上課程，實際服務時數依比例增加)。是否納入學生畢業學分，由各學系

自訂。 

二、教學單位及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服務學習課程，經各教學單位課程委員會或通識教育委員

會審核通過後，送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備查。 

三、行政單位開設服務學習課程，應提供開課計畫書，經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審查通過後，

始得開課。 

第六條 為鼓勵教師開設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其補助及獎勵要點另訂之。 

第七條 本校學生於申請校內各項獎學金與工讀時，服務學習課程成績得列為審查條件之一。服務

學習課程成績優良者得優先申請工讀。 

第八條 教師參與服務學習課程之成果得列入教師評量。 

第九條 服務學習課程之執行方式、學分數及鐘點計支，依本校開課、排課規定、教師授課鐘點原

則及超授鐘點費、論文指導費計支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準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準則 114 年 1 月 15 日修正通過之條文，適用於 114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士班大一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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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成功大學課程規劃共同原則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達到培養學生具備人文素養、創新 與創意、

國際宏觀及領導才能之教育目標，特訂定本原則。 

二、本校課程規劃共同原則：  

 （一）最低畢業學分數：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及本校研究生章程之規定辦理。（學

士班 128 學分；碩士班 24 學分，論文 6 學分另計；博士班 18 學分，論文

12 學分另計）  

 （二）學士班課程規劃：  

      1.校定必修：通識課程 28 學分、體育(一)(二)(三) (四)各 0 學分、服務學習

(一)(二)(三)各 0 學分。  

      2.選修課程不得低於 28 學分（醫學院除外），並得以學分學程方式開授。  

 （三）碩、博士班課程規劃：  

      1.應修研究生通識(含學術倫理、中英文寫作能力、溝通表達能力)，其中學術

倫理至少 6 小時、中英文寫作能力及溝通表達能力至少各 1 小時。  

      2.除專題討論外，皆不得開設 0 學分課程。  

      3.規劃與產業結合之課程，增加學生實作能力。  

  （四）各系(所、學位學程)最低畢業學分數及必修課程之修訂，須經系（所、 學位

學程）課程委員會、院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公告實施，其適用

對象為次學年度入學新生。但學生在學期間，若系所須調整課程時，則在課

程尚未開設下，經系（所、學位學程）、院課程委員會通過並經專案簽准後，

始得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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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書面審查投票結果彙整表                      

 

案由 審查結果 

審議本校課程規劃共

同原則第二條第二項

第一款條文修訂案 

委員共 15 位，收票 11 張 

同意修訂案：10 票 

 不同意修訂案：1 票 

 

建議或說明：建議保留服務學習課程! 但比重可調? 

 


